
常环建〔2014〕104号
常德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湖南中航超强金刚石膜高科技有限公司
特种材料金刚石膜专用装置制造及产品应用产业化项目（金刚石膜刀具生产线）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湖南中航超强金刚石膜高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你公司《特种材料金刚石膜专用装置制造及产品应用产业化项目（金刚石膜刀具生产线）项目验收监测报告书》的结论、验收组意见及临澧县环保局验收预审意见，经研究，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湖南中航超强金刚石膜高科技有限公司特种材料金刚石膜专用装置制造及产品应用化项目，位于临澧县安福工业园,该项目于2010年12月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与审批（常环项字〔2010〕112号）。该项目一期年产15万件金刚石膜刀具生产线现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

二、该项目总投资6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36万元，厂区内实行了雨污分流，金刚石膜刀具生产线无生产废水产生；厂区总排口水质达到临澧县污水处理系统进水水质要求；本项目只建设一个排污口，废水通过厂区总排口进入工业园区污水管网，最后排入临澧县丰河污水处理厂处理。废乙醇瓶、废丙酮瓶设置了专用暂存间，并交由常德润东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处理。建设单位成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制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及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基本达到环评批复要求。
三、常德市环境监测站编制的《特种材料金刚石膜专用装置制造及产品应用产业化项目（金刚石膜刀具生产线）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书》（常监验字[2014]第01号）表明：

1.废水：

 监测结果表明：该项目废水排放总口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的排放浓度日均值均符合临澧县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标准；pH值、石油类、动植物油、氨氮的排放浓度日均值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表4一级标准限值要求。

2.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油烟净化器出口的油烟排放浓度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表2中标准限值要求。

3.噪声：

厂界噪声（1#-4#）昼、夜噪声等效连续A声级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限值要求。

四、该工程项目审批手续齐备，验收材料齐全，环保措施符合环评批复要求，污染物排放达标，符合验收条件，同意通过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

要求：

1.加强丙酮、乙醇等物品的储存及管理。

2.进一步规范企业环境管理，加强企业综合环境整治与事故应急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五、临澧县环境保护局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 

常德市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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